东营市财政局会计信息质量

检查查前公告2024-1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有关规定，自2024年7月至10月，我局决定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检查对象

东营区人民法院、河口区人民法院、垦利区人民法院、广饶县人民法院、利津县人民法院、广饶广济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
二、检查内容
（一）行政事业单位检查内容。重点关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况，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，绩效管理情况，“三公”经费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等。重点检查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、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、会计核算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等情况。

（二）企业检查内容。重点关注收入、资产减值、金融工具、合并财务报表等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，严厉查处伪造会计凭证、虚构经济业务、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、隐匿或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、利用虚构经济业务或第三方配合等方式实施造假等违法行为。
